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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CNAS）制定，是 CNAS 根

据建材检测的特性而对 CNAS-CL01：2006《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所作

的进一步说明，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 
建材检测是CNAS对实验室认可领域之一，该领域涉及水泥及其它胶凝材料，混

凝土、砂浆类材料，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墙体、屋面和地面材料，防水材料，涂料，

胶粘剂，建筑密封材料，混凝土结构加固材料，建筑物保温材料及其系统，管网材料，

建筑木材/板材，石材/岩石，建筑玻璃，水泥混凝土制品，建筑防腐材料，建筑幕墙

和门窗，土工，土工合成材料，路基路面材料，支座及伸缩装置，材料有害物质，等

等。 
本文件与 CNAS-CL01：2006《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同时使用。 
该文件发布实施，CNAS-CL44：2013《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筑

工程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对建材领域的要求则废止。 
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件章、节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均采用 CNAS-CL01:2006 中章、

节条款号和名称，对 CNAS-CL01：2006 应用说明的具体内容在对应条款后给出。 
本文件为首次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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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材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建材检测领域实验室的认可。该领域涉及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工

程（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公路工程、水运工程、铁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建设

工程领域所使用的材料及制品的检测，其它领域实验室含有建材检测项目时可参照执

行。 
对于从事建材领域化学检测，应同时满足CNAS-CL1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

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 
对于从事建材领域无损检测，应同时满足CNAS-CL1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

认可准则在无损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 

对于从事建材领域金属材料检测，不涉及制样的钢筋、钢绞线等的常规拉伸、弯

曲、重量偏差、硬度等项目，实验室可不采用 CNAS-CL1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

认可准则在金属材料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要求；涉及制样的金属材料化学分析、金

相分析、冲击试验、断裂韧性等项目，应同时满足 CNAS-CL19 要求。 

该文件发布实施，CNAS-CL44：2013《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筑

工程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对建材领域的要求则废止。 

2  引用文件 

参考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不可缺少。对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只采用所引用的

版本；对没有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采用最新的版本(包括任何的修订)。   

CNAS-CL01:2006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1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CNAS-CL1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无损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CNAS-CL1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金属材料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CNAS-CL4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建筑工程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在 CNAS-CL01:2006 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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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要求 

4.1 组织 

4.1.5 a）实验室从事建材检测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建材检测相关专业技术经历,

并经过上岗培训、考核和授权。 

专业技术人员[注1]中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注2]的人数

不得少于3名；从事建材检测工作2年以上的人数不少于从事建材检测总人数的50%。 

实验室成立年限小于3年或实验室最高管理者（或主要管理者）发生变更时，实

验室最高管理者（或主要管理者）应参加过实验室质量管理或认可相关知识的培训。 

4.1.5 g）实验室应根据需要按专业分别设置技术监督人员。技术监督员应有能力对建

材检测工作提供足够的技术指导和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和说明。 

实验室应制定保证技术监督工作有效进行的程序。 

4.1.5 h）实验室技术管理者应具有建材相关专业的高级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注 3]，

具有 5年以上建材相关专业检测技术工作经历。技术管理者除专业知识外，还应熟悉

认可准则中要求的相关技术内容，例如测量溯源性、测量不确定度及质量控制等。 
4.1.5 i）实验室质量主管应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注2]，具有5年以上检

测及管理工作经历且在本实验室工作1年以上，经过实验室质量管理的培训并能提供

相应有效证据。 
注 1：专业技术人员指检测人员、进行检测结果复核的人员、检测方法验证或确认的人员、

签发证书或报告的人员（包括授权签字人）。 

注 2：同等能力指硕士学位以上（含），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2年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

相关专业工作 5年以上；或大专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7年以上。 

注 3：同等能力指硕士学位以上（含），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6年以上；或大学本科毕业，从事

相关专业工作 9年以上；或大专毕业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1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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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体系 

4.3 文件控制 

4.4 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 

4.5 检测和校准的分包 

4.6 服务和供应品的采购 

4.7 服务客户 

4.8 投诉 

4.9 不符合检测和/或校准工作的控制 

4.10 改进 

4.11 纠正措施 

4.12 预防措施 

4.13 记录的控制 

4.14 内部审核 

4.15 管理评审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2 人员 

5.2.1从事建材检测的人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并经考核合格（某些特殊技术领域

有要求的，应持证上岗）：  

①具有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②具有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学历且不低于 2年的相关检测工作经历； 

③具有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中专（高中）学历且不低于 8年的相关检测工作经

历；从事室内常规力学性能检测项目，如混凝土试块抗压、抗折和钢筋的拉伸弯曲等

项目检测，应有不低于 5年的相关检测工作经历。 

检测报告审核人员、技术监督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①具有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且从事相关检测工作 3年以上； 

②具有中专（高中）学历和 10年以上的相关检测工作经历。 

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应满足：具有建材相关专业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

力[注 2]，且从事建材专业或相关专业检测工作 3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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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从事建材领域检测的人员，应是实验室签约聘用的专职人员，不得同时在其它

检测机构中执业。当实验室建材检测人员在 12 个月内离岗总量超过建材检测总人数

的 30%或人员变化影响其能力时，应及时向 CNAS 报告。 

5.3 设施和环境条件 

5.3.2 实验室应制定与检测范围相适应的有关安全的文件化程序，并配备相应的安全

防护装备及设施。 
5.3.5 适用时，实验室应制定有关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措施或程序。 

5.4 检测和校准方法及方法的确认 

5.4.1 必要时，实验室对申请认可的国际标准方法、其它国家和地区标准方法应制定

作业指导书，该作业指导书应详细说明如何利用实验室的设施、装置、设备和人员进

行检测。 
5.4.3 当实验室采用自制定的方法时，应提供该方法完整的确认材料，包括相关的研

究报告、数据验证资料（可行时包括精密度、重复性、再现性、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

比对试验报告等），必要时，还需提供有专家验收意见的相关资料（含专家背景资料）

及形成的作业指导书等。当实验室采用自制方法开展检测时，还应向客户说明并取得

客户书面同意。 
5.4.4 当实验室采用设备供应商提供的方法、扩充的标准方法、公开发表的方法等非

标准方法时，应提供该方法完整的确认材料，包括：非标方法来源，可行时提供实验

室的比对验证资料以及形成的作业指导书等。适用时，还应包括不确定度评估报告。 

5.5 设备 

5.6 测量溯源性 

5.7 抽样 

5.8 检测和校准物品（样品）的处置 

5.9 检测和校准结果质量的保证 

5.10 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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